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

晋文旅发〔2023〕29号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
关于金融支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各市文化和旅游局、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各分支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决策

部署，健全我省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全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

展，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中国

银行关于金融支持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办资源发〔202

3〕121号)通知要求，为进一步提高乡村旅游金融服务质效，省

文化和旅游厅与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积极合作，全力推动相关措

施落实落细。现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推动乡村旅游金融综合服务落地

（一）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省文化和旅游厅与中国银

行山西省分行将进一步明确合作方向，建立常态化业务合作机

制，共同研究全省乡村旅游发展金融需求，沟通协调工作细节，

互荐互享工作信息，开展项目联合评审，及时解决乡村旅游发

文件



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二）建立优选项目库。双方聚焦重点县域，特别是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和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建立管理规范、

运行有效的乡村旅游项目库。入库项目重点支持盈利模式成熟

的休闲观光、康养度假、农文旅融合、文化展示体验、乡土研

学等项目，面向乡村旅游规划建设运营、特色旅游商品和文创

产品设计生产销售、文化和旅游活动策划、乡村文化和旅游创

新创业基地、农家乐、乡村民宿、高等级旅游景区等主体，重

点采集客户名称、主体类型、融资额度、联系方式等基础信息。

（三）加大信贷投放。中国银行将对入库项目列为重点

融资考察对象，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建立“绿色通道”服务机

制，为乡村旅游提供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团贷款、债券承销、

资产证券化等全方位金融服务。

二、推荐乡村旅游项目报送渠道

（一）首批项目报送要求。请各市（县、区)文化和旅游

局，参照《乡村旅游重点项目遴选标准》(附件1)，于9月20日

前报送《乡村旅游重点项目信息表》(附件3)至省文化和旅游

厅，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省文化和旅游厅将汇总信息表反

馈至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

（二）后续项目更新要求。完成首次入库工作后，各市(

县、区)如需新增入库项目，可按照首批项目报送要求，于每

季度首月10日前完成报送。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史 帅 13835139587



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吕晓鹏 19510385555

邮箱：570752082@qq.com

附件：1.乡村旅游重点项目遴选标准

2.各市业务对接联系人信息表

3.乡村旅游重点项目信息表

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

2023年8月22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乡村旅游重点项目遴选标准

一、地区选择

1.选择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及第三产业配套

完善、旅游从业人员占比高、当地居民消费能力强的地区内

的经营主体。

2.选择文化和旅游部（厅、局）等部门确定的乡村旅游

重点村镇、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以及文化和旅游部定点帮扶

和对口支援地区(娄烦县、静乐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等区域名单内的经营主体。

二、客户选择

1.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选择发展农文旅产业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

2.针对乡村民宿，选择具有一定规模、成长空间较大、

文化特色鲜明、竞争优势突出、财务制度健全、管理优质高

效、稳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乡村民宿经营业主。

3.针对乡村旅游规划建设运营、文化和旅游活动策划、

乡村文化和旅游创新创业基地等主体，重点选择个人信用状

况良好、盈利模式成熟、配套设施齐全、文化特色鲜明、科

技含量较高的经营主体。

4.针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上游选择国家地理标志和国

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性项目内相关特色农产

品和手工艺品运营主体，下游选择覆盖面广的在线旅游服务

平台。选择与符合条件的企业签订长期产供销合同、产权清



晰、管理规范、财务健全和经营稳定的上下游产业链条内的

企业。

5.积极推送5A、4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

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高

星级旅游饭店（5星、4星）、高等级旅游民宿（甲级、乙级）

等。

三、项目要求

1.项目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2.符合准入的基本条件：

企业(或非企业经营主体)持续经营年限在2年以上或企

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的主业从业经验达2年以上；

企业及企业实际控制人信用状况良好，非中国银行山西

省分行主动退出或已核销客户；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法定

代表人、受益所有人等关联人员无不良记录。

四、风险控制

1.对于存在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风险、土地违规

转让风险、环保标准不达标风险的企业和项目严禁准入。

2.对于存在新增当地政府隐性债务的项目严禁准入。

3.对于现金流不稳定、没有明显客流量、债务杠杆高的

企业谨慎准入。



附件2

各市业务对接联系人信息表

行政区域
文旅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中行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太原市 胡 飞 18634348414 吕晓鹏 19510385555

大同市 郭建宝 18903520507 杨 宁 13934023326

朔州市 邸世文 13403496545 武吉荣 18634960437

忻州市 苏荣超 18935018992 耿海龙 13097674169

阳泉市 石晓军 13994488698 邹 柱 18135301861

吕梁市 周文辉 18935438652 杨 涛 15835800370

晋中市 刘国英 15296647732 邹 锐 13903543339

长治市 赵理康 13835505567 李 建 15535590555

晋城市 卫荣庆 18703565356 郑董云 13593307188

临汾市 杨延庆 18635717177 刘 临 18636785982

运城市 王国平 18295958858 陈 磊 18903599525



附件 3

乡村旅游重点项目信息表

序号 所属地域 所属领域 企业名称
企业注册

地

是否全国

乡村旅游

重点村

是否全国

乡村旅游

重点镇（

乡）

是否国家

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

县

项目建设

进展

总投额（

万元）
融资需求 项目描述

企业负责

人
联系方式

1

2

3

4

5

填报说明：

1.项目信息、情况、风险控制的进一步核实考察由中国银行分行负责，业务信息须反映客户真实需求，流动资金贷款等企业日常需求资金无需填写项目相关信息

。

2.所属领域根据项目情况，按照乡村旅游数字提升、艺术提升、餐饮提升和其他，在下拉选项中选择填写。后续项目报送，可围绕乡村旅游系列提升行动和其他

重点工作领域，拓展项目所属领域。

3.项目所在地、企业所在地填到村或镇一级。

4.项目描述不超过150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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